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闽南师范大学教务处文件 

教务〔2022〕154 号 

 
 

 

关于开展省级本科教学团队验收工作的通

知 

 

相关教学单位： 

根据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省级本科教学团队验收工

作的通知 》（附件 1）和《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8年省

级本科教学团队建设的通知》（附件 2）相关要求，现将我

校省级本科教学团队验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验收对象 

我校 2018年获批的省级本科教学团队和 2019年获批的

省级慕课应用型本科教学团队（见附件 3）均应参加本次验

收。 



二、验收要求 

学校将组织专家对本科教学团队建设项目进行验收，验

收结果分为“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”三种，其中“优秀”比

例不超过 20%。验收要求如下： 

1.对照各本科教学团队申报书中的建设任务，重点从团

队提升、经费保障、教学建设、教学改革、教学平台、资源

共享等方面验收团队建设情况。 

2.建设期间，团队成员未出现违反师德师风问题或学术

不端现象。如团队成员出现违反师德师风问题或学术不端现

象实行一票否决，直接认定为“不合格”。 

三、验收程序 

1.各本科教学团队对照项目建设任务进行自查，填写

《福建省本科教学团队建设项目验收考核表》（附件 4）。 

2.各本科教学团队提交验收材料。 

3.学校组织专家验收，并将验收结果上报省教育厅。 

四、材料提交 

请各本科教学团队在 2022 年 10 月 17 日前提交材料到

教务处教研科（科信楼南 1313），提交纸质版材料同时提交

材料电子版。需要提交的材料及要求如下: 

1.提交材料： 

（1）《验收考核表》（纸质版，PDF 格式电子版） 

（2）《佐证材料》（纸质版，PDF 格式电子版） 

2.材料要求： 

（1）纸质版材料一式 1 份，A4 纸双面打印，合并装订



成册（验收考核表在前，佐证材料在后）。 

（2）电子版材料将《验收考核表》和《佐证材料》合

并成一个 PDF 文档。 

（3）佐证材料尽量精简，所有材料（含验收考核表和

佐证材料）原则上不超过 100页。 

 

附件：1.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省级本科教学团队验收

工作的通知          

2.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8 年省级本科教学

团队建设的通知 

          3.应参加验收的省级本科教学团队建设项目 

4.福建省本科教学团队建设项目验收考核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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